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项目定向征集暂行

办法》的通知

琼科规〔2022〕5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海南省科技计划体系优化改革方案》（琼科〔2021〕

250 号）、《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琼

科规〔2021〕18 号）相关规定，为做好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

项目定向征集工作，规范项目定向征集程序，省科技厅制定

了《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项目定向征集暂行办法》，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2 年 2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项目定向征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海南省科技计划体系优化改革方案》（琼

科〔2021〕250 号）、《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和经费管理暂

行办法》（琼科规〔2021〕18 号）相关规定，为做好海南省

重点研发专项项目定向征集工作，规范项目定向征集程序，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项目定向征集是指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根据需要，

直接向重点任务领域的相关单位或市县、重点园区等，采用

定向委托或定向择优的方式征集项目。

第三条 定向征集方式包括定向委托征集和定向择优征

集。

（一）定向委托征集。根据重点任务内容，确定由重点

任务领域的相关单位牵头组织实施。

（二）定向择优征集。根据重点任务内容，由指定的市

县、重点园区、专业技术领域、专项工作等单位组织申报。

第四条 符合下列情形可采取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方式

征集项目。

（一）服务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聚焦战略性、前沿性的

重大科技项目；

（二）符合《海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琼府

办〔2021〕20 号）、《海南省以超常规手段打赢科技创新翻

身仗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琼府办〔2021〕24 号）、

《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琼府办〔2021〕



65 号）等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指

示批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技项目；

（三）贯彻落实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等相关政策要求，聚

焦高新技术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经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研究

确定的其他重大科技任务；

（四）其他经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研究确定的我省相关领

域科研优势单位，可按照定向征集方式，择优给予科研项目

立项支持。

第五条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根据年度工作需要，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定向征集的具体重点任务内容、财政资

金资助额度及征集项目方式等，并不定期发布申报通知和指

南。

第六条 定向委托征集和推荐程序。省级科技管理部门

在与相关单位对接和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定向委托征集项目

的牵头单位，由牵头单位负责组织编制项目申报材料。

第七条定向择优征集和推荐程序。

（一）征集。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公开发布指南到定向择

优的区域、单位组织申报。

（二）推荐。申报的项目，须经所在市县政府或省级科

技管理部门、园区管理机构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项目推荐函。



第八条 定向征集的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为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在该专业领域具有技术优势，具备

项目实施的研究基础和建设条件，拥有较强的科研人才队伍。

第九条 定向征集的项目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任务和内容；

具有创新性、可行性；有预期目标和量化的考核指标；项目

研发、产业化示范或应用应在海南省内。

第十条 定向征集的项目牵头申报单位按照通知和指南

要求，登录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进行申报，并上传

相关附件材料，同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

负责。

第十一条 定向征集项目立项。

（一）定向委托项目。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或委托专业评

审机构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定向委托项目的研究目标及内

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经费预算等可行性、合理性进行

论证，提出立项建议及资助金额，经行政审定、公示后，由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下达立项文件。

（二）定向择优项目。定向择优项目立项，按照立项评

审工作细则执行。

第十二条 定向征集项目的过程管理和验收。依据《海

南省重点研发专项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琼科规〔2021〕

18 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涉密项目不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规章

及中央、省委省政府政策和省财政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负责解释。自

2022 年 3 月 7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原《海南省重大科技

计划定向征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琼科规〔2019〕1 号）

同时废止。

相关文档

《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项目定向征集暂行办法》政策解

读

http://dost.hainan.gov.cn/xxgk/xxgkzl/xxgkml/202202/t20220209_3140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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